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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70 区鸿威工业园  

样

品

信

息 

样品名称 
Peppa Pig 小猪佩奇氨

基酸型泡泡沐浴露 
CTI 样品编号 HAP05028004 

商标 Peppa Pig 小猪佩奇 规格 510ml 

生产日期/保质

期 
3 年 批号 / 

样品数量 6 瓶 样品状态 完好 

生产商 广东润洁日化有限公司 

生产商地址 / 

客

户

信

息 

委托单位 厦门伊倍滋商贸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
中国（福建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湖里大道 22号 319 单元（文

创口岸 1#） 

检

测

信

息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3 年 06 月 25 日 样品检测日期 
2023 年 06 月 25 日～

2023 年 06 月 30 日 

检测项目 
耐寒:(-5±2)℃，24h，耐热:(40±2)℃，24h，气味，外观，

pH(25℃)等 18 项 

检测依据 GB/T 34857-2017《沐浴剂》,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(2015 年版) 

    检

测

结

论 

经检测，所检项目符合 GB/T 34857-2017《沐浴剂》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(2015

年版)要求。 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 

批准日期：2023 年 06 月 30 日 

备

注 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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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检测结果： 

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标准要求 结论 检测方法 

1 
耐寒:(-

5±2)℃，24h 
/ 

恢复至室温后观

察，不分层，无

沉淀，无变色现

象，透明产品不

混浊 

/ 

恢复至室温后观

察，不分层，无

沉淀，无变色现

象，透明产品不

混浊 

符合 GB/T 34857-2017 

2 

耐

热:(40±2)℃

，24h 

/ 

恢复至室温后观

察，不分层，无

沉淀，无异味和

变色现象，透明

产品不混浊 

/ 

恢复至室温后观

察，不分层，无

沉淀，无异味和

变色现象，透明

产品不混浊 

符合 GB/T 34857-2017 

3 气味 / 无异味 / 无异味 符合 GB/T 34857-2017 

4 外观 / 

液体产品不分

层，无明显悬浮

物或沉淀 

/ 

液体或膏状产品

不分层，无明显

悬浮物(加入均

匀悬浮颗粒组分

的产品除外)或

沉淀；块状产品

色泽均匀、光滑

细腻、无明显机

械杂质和污迹 

符合 GB/T 34857-2017 

5 pH(25℃) / 5.1 / 4.0～8.5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6 甲醛 mg/kg 未检出 10 ≤500 符合 

国家药监局关于将

化妆品中防腐剂检

验方法等 7项检验

方法纳入化妆品安

全技术规范(2015

年版)的通告(2021

年 第 17 号)  附件

2 《化妆品中防腐

剂检验方法》 

7 总有效物 % 8.2 / ≥5 符合 GB/T 13173-2021 

8 镉 mg/kg 未检出 0.001 ≤5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9 汞 mg/kg 未检出 0.001 ≤1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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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检测结果： 

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标准要求 结论 检测方法 

10 铅 mg/kg 未检出 0.030 ≤10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1 砷 mg/kg 未检出 0.001 ≤2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2 二噁烷 mg/kg 未检出 1 ≤30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3 甲醇 mg/kg 未检出 20 ≤2000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4 菌落总数 CFU/g <10 / ≤500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5 耐热大肠菌群 /g 未检出 / 不得检出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6 
霉菌和酵母菌

总数 
CFU/g <10 / ≤100 符合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7 
金黄色葡萄球

菌 
/g 未检出 / 不得检出 符合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18 铜绿假单胞菌 /g 未检出 / 不得检出 符合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

范(2015 年版) 

以下空白 

 

声明： 

1. 报告无批准人签字、检验检测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，或经涂改，以及复印报告未加盖红色

检验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。 

2. 未经本公司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 

3. 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，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。 

4. 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 

5. 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6. 扫描报告首页二维码，或登陆官方网站 https://mycti.cti-cert.com 输入报告编号和报告首页

验证码，即可查询报告真伪；如有疑问，请联系邮箱：fdd.checkreport@cti-cert.com。 

 

*** 报告结束 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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